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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父母介入與國小中高年級生

保護網路隱私權態度之影響，以及不同變項間的差

異情形，並探討彼此間的關係。為達到研究目的，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來進行，以彰化縣彰化市某

國小的四～六年級生為研究對象，有效樣本共計

241 份，根據問卷填答結果來進行資料處理。 
   本研究同時以「父母介入」與「家庭傳播型態」

中的「社會取向」與「概念取向」所形成的家庭傳

播型態，來討論不同家庭傳播型態下，父母介入學

童對於隱私權關注程度的關係。結果發現，父母越

多時間規則制訂，學童在週間上網的頻率越低。此

外，以社會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型態，比起以概念

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形態，父母會有較多的時間規

則制定以及內容規則制訂，且學童對隱私權關注的

程度也較高。其中，女生較男生多受到父母介入的

影響；且越高年級的學童也受到父母較多的介入。  
本研究亦發現女生較男生更認為學校應積極

教導保護隱私權的觀念。而在以社會取向所形成的

家庭傳播型態中的學童，更認為學校應積極教導保

護隱私權的觀念；當父母在內容規則制訂的介入越

多時，學童更認為學校應積極教導保護隱私權的觀

念。 

關鍵詞：父母介入、家庭傳播型態、隱私權。 

 
Abstract 

 
    The study presents the effect of parental 
influence on teens’ attitude toward privacy protection. 
The data show that teens high in socio-oriented family 
communication tend to engage in high level of privacy 
concern,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ir level of privacy 
concern; moreover, teens tend to have more family 
rules.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parental mediation and 
teens’ concern level explain their attitude toward 
privacy protection measures. I hop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not only an overview of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FCP and teens’ privacy 
protection attitude but also new insight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regarding this vital issue. 
Keywords: parental mediation, FCP, privacy.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這群新世代生長在一個網路蓬勃發達的

數位時代，這些網路世界原住民接觸網路的年齡大

幅提前，且頻率逐漸增加。根據兒盟「2012 年兒少

網路行為調查報告」發現有高達八成三的孩子平常

會上網，尤其是週休放假期間，高達七成一的孩子

週末兩天都會上網，甚至有一成的孩子上網時間超

過 6 個小時。然而上網的時間越長，就越容易陷入

網路的危機當中。該調查報告中將兒少在網路上容

易遇見的危機分為四類，分別是：沈迷、資訊不分

級、隱私不設定、交友不設限。其中「隱私不設定」

這部分，當 Facebook 的應用程式向孩子索取個資

時，近六成選擇同意；此外，八成四的孩子會讓朋

友的朋友在個人的塗鴉牆上按讚，一點都不在意私

密留言或個人資訊會被陌生人看光（兒盟，2012 年

兒少網路行為調查報告）。 
    此外，根據白絲帶工作站的「青少兒網路安全

素養調查報告」（2005）研究結果顯示，近四成的

學童不知道或不懂個人資料安全保護，也有近四成

的學童表示家長不會監督孩子網路使用行為，同

時，有二成五的學童不知道或不懂個人密碼資料的

保護（歐陽誾，2004）。此外，該調查報告也發現

與父母相處的情形會影響學童的網路安全素養，與

父母討論兩性關係的情況越好，對網路安全素養程

度越高。為了避免讓青少兒陷入網路危機的泥淖，

必須及早讓他們學習網路、媒體識讀知識與技能，

為他們打下良善的基礎，讓青少兒有足夠的識讀能

力來面對危機四伏網路世界。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解答的問題是，家庭傳播型態與父

母介入是否會影響兒少對隱私關注程度與保護網

路隱私權之態度？以及其關聯性何在？進行研究

同時需要考慮性別、年級、網路使用頻率，因為這

些變項也可能會影響兒少對隱私權關注程度與保

護隱私權的態度。因此本研究將這三個變項作為控

制變項，以探討性別、年級、網路使用頻率等變項，

與家庭傳播型態、父母規則制訂介入對兒少在隱私

關注程度及保護隱私態度，是否存有互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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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2.1 消費者社會化與家庭傳播型態 

 

    Ward在1974年提出「消費者社會化」理論，

認為消費者的社會化是人們獲得技巧、知識以及態

度的過程，它可以幫助消費者在購買過程中發揮既

定的功能（周文琪，2002：165）。國外學者如Moore
與Moschis（1981）強調父母在塑造與發展兒少的消

費規範、價值和動機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

是消費行為隱藏著潛在風險，Koesten與Anderson等
人認為兒少透過與父母直接或間接的互動來學習

如何處理潛在知覺的風險，這些和父母的互動包括

討論、規則制訂，以及強迫（Youn, 2008: 367）。

Lenhart（2005）研究也指出兒少在網路上洩露個資

容易遭遇不同風險，像是垃圾信件、身份盜用、或

受到陌生人的騷擾。因此，父母影響是兒少社會化

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藉由父母的影響可以

提高兒少對隱私關注的程度，以及保護線上隱私的

動機。 
    在本研究中，父母的影響將透過家庭傳播型態

來檢驗消費議題。家庭作為一個重要社會化機構，

其傳播型態會影響個人之人格，乃至於對許多事物

的認知、態度及行為（王嵩音，1994：147）。McLeod
和Chaffee將家庭傳播型態分成兩個面向：一種是社

會取向（Socio-oriented），此種取向的家庭強調父

母與子女之間的和諧關係，子女必須服從父母的權

威，避免與他人衝突，因此社會取向的家庭模式中

的父母會管制子女的消費行為，並和子女分享同一

套消費觀。另一種是概念取向( Concept-oriented)，
父母強調的是子女與觀念間的關係，子女被鼓勵勇

於表達己見、獨立思考，且不避諱與他人爭論。在

概念取向的家庭模式中，子女對於消費較有獨立思

考的機會（Carlson, Grossbart, and Stuenkel, 1992）。 
關於家庭傳播型態與線上隱私權議題之國外

研究不多，僅有 Moscardelli 與 Divine（2007）研究

發現兒少對隱私關注與概念取向家庭傳播型態有

關，而非社會取向的家庭傳播型態。國內對此議題

研究則甚少，因此本研究試圖檢驗家庭傳播型態與

父母介入隱私權的相關性為何？以及如何影響子

女對於隱私權關注的程度，與他們對保護隱私權之

態度。 

 

2.2 家庭傳播型態與父母規則制訂之介入 

 
    父母介入（Parental Mediation）係指父母針對

子女的收視行為所做的管理（禁止與選擇）、注意

與瞭解、親子共視、討論與評論等等。（蔡菁秤，

2000：11）父母介入的方式可分為三種類型：規則

制訂型（Rulemaking）、評價型（Discussion）、共視

型（Coviewing）。規則制訂型介入的父母會控制子

女在媒體使用的次數、時間，或內容。本研究將規

則制訂型的父母介入運用在線上隱私權這方面，藉

此驗證出父母介入隱私權的類型，並結合家庭傳播

型態，研究在不同的社會取向與概念取向的家庭傳

播型態中，會如何影響父母介入隱私權。 
    Fujioka 與 Austin（2002）提出在開放的概念取

向家庭傳播類型，父母較會與子女共同收視媒體或

進行討論。而社會取向的家庭傳播型態的父母則強

調順從，會限制子女使用媒體的行為，例如父母偏

好使用電視分級系統來為子女選擇電視節目。在高

社會取向家庭傳播型態的家庭中，父母會限制其子

女接觸像是媒體這類的外部影響，因為他們可能視

這些外來的影響為對父母權威的威脅。因此，這些

父母會透過規則制訂來保護他們的子女，使其免於

受到有爭議的媒體訊息或商業的說服廣告（Moschis, 
1985）。  
    藉由以上文獻耙梳，我們推測在社會取向為主

的家庭中，父母較會限制子女們的網路使用，以及

在網路上的個人資訊揭露。此外，在社會取向為主

要傳播型態之家庭中長大的子女，家中會有較多的

關於網路使用與資訊揭露的規則制訂，且家庭中的

規則制訂可能會減少父母與子女之間因資訊揭露

引起的紛爭。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兩個假設： 

H1：比起以概念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型態，

以社會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型態之兒少，受

到父母較多的時間規則制訂，像是網路的使

用時間、長度。 
H2：比起以概念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型態，

以社會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型態之兒少，受

到父母較多的內容規則制訂，像是上網的內

容與個人資料揭露。 

 

2.3 父母規則制訂介入與兒少隱私關注程度 

 

    如同前面文獻分析所述，制訂規則的父母介入

可能被當成是一種工具，讓父母能持續掌控子女們

使用網路的時間或內容以及資訊揭露。這類型的父

母介入通常被認為能將家庭隱私風險降到最低，並

且避免因為洩露家庭或個人資料給網路商家所引

起的家庭糾紛（Youn, 2008）。Moscardelli 與 Divine
（2007）發現，以社會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型態與

兒少對隱私權的關注並無相關性，也就是說兒少對

隱私權的關注，並不必然是透過家庭規則制訂而發

展出來的。但這些結果對於規則制訂與增加兒少的

隱私關注程度，並沒有呈現出強烈的相關性。在缺

乏有力的文獻之下，本研究欲檢驗以下幾個研究問

題： 

RQ1：時間規則制訂與兒少關注隱私程度的關

聯為何？ 
RQ2：內容規則制訂與兒少關注隱私程度的關

聯為何？ 

TANET2013臺灣網際網路研討會-【論文集】

- 2 -



    另外，在相同在父母規則制訂介入與子女保護

隱私權之態度的研究文獻甚少，故本研究亦提出下

面的研究問題： 

RQ3：時間規則制訂介入與兒少保護隱私權之

態度的關聯為何？ 
RQ4：內容規則制訂介入與兒少保護隱私權之

態度的關聯為何？ 

 

2.4 兒少隱私關注程度與保護隱私之態度 

 

    國外一些研究結果認為隱私關注程度與隱私

保護行為之間有正向關係。LaRose 與 Rifon
（2007,133）提出消費者對隱私議題的涉入度越

高，則越傾向閱讀隱私聲明，以及越反抗提供個人

資訊給網路商家。Sheehan 與 Hoy（1999）發現當

隱私關注程度增加，消費者越傾向接受隱私保護行

為。同時也發現兒少對線上隱私關注程度越高時，

越會保護自己免於隱私權的風險。基於這些發現，

本研究假定當兒少關心網路的隱私權問題，他們會

渴望獲得保護隱私權之方法的協助。因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設： 

H3：兒少保護隱私權的態度與其認為學校應教

導隱私權觀念之態度呈現正相關。 

    本研究之架構如下： 

 

 

圖 1 本研究之架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根據兒童與少年福利法規定未滿十八歲之兒

童及少年皆屬於兒少法保障之對象，尤其是十二歲

以下之兒童更需要受到保護。加上網路世代來臨，

這一代的兒少幾乎都是網路世代的原住民，接觸網

路的年齡大幅度提早，甚至上網已成為他們的生活

習慣之一。觸網年齡提早，加上兒少年紀輕，因此

他們更需要儘早學息網路、媒體識讀等相關知識、

技能，才能保護自身，免於受網路風險之害。 

    故本研究將以國民小學的學生為主要研究對

象。研究的母體為彰化縣國小四、五、六年級普通

班學生。採問卷調查法進行本研究的調查，以茲建

立地區性研究資料，並提供未來其他地區研究資料

及相關研究的參考。 
本研究抽樣方式採取隨機抽樣，抽取彰化縣中

山國小為母體，在該所學校中四年級共 10 個班級，

五年級共 11 個班級，六年級則有 12 個班級。接著

隨機抽取四、五、六年級各三班，共 9 個班級為施

測對象。總計發放問卷共 265 份，有效問卷共計 241
份，完成率為 90.9%，正式施策時間從 2013 年 5 月

24 日至 2013 年 5 月 30 日。 
 

3.2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分為六個部分，第一部分控制變

項，共四題。包括性別、年級（四年級、五年級、

六年級）、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天平均花多少時間在

上網（無、30 分鐘以下、30 分鐘以上～1 小時以下、

1 小時以上～1 個半小時以下、1 個半小時以上～2
小時以下、2 小時以上）、星期六到星期日一天平均

花多少時間上網（無、30 分鐘以下、30 分鐘以上

～1 小時以下、1 小時以上～1 個半小時以下、1 個

半小時以上～2 小時以下、2 小時以上）。 
    第二部分為測量家庭傳播型態的變項，本研究

測量「家庭傳播型態」主要採用的是 Moschis, Moore
與 Smith 等人（1984）所發展出的量表。此一量表

包含兩個因素，一為社會取向家庭傳播，另一為概

念取向家庭傳播，共 8 題。此量表採用李克特（Likert 
scale）四點量表計算，分為「從來沒有」、「很少」、

「有時候」、「經常」此四個程度，「從來沒有」設

定為 1 分，「很少」設定為 2 分，「有時候」設定為

3 分，「經常」設定為 4 分，回答方式是請受試者在

四個選項中選擇一個答案。此一量表中的社會取向

家庭傳播 Cronbach’s α達到 0.674 的信度標準，概

念取向家庭傳播 Cronbach’s α 達到 0.536 信度標

準。量表效、信度測試如表 1： 
 
表 1 家庭傳播型態影響與父母介入隱私權之因 

素分析 

 
註：表中各因素的數值為因素負荷量 
 
    第三部分為父母介入隱私權之測量，主要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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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學童在父母介入網路隱私權這部分的感知。本研

究選定 Seounmi Youn 所發展的量表，而其量表是參

考 Austin 等人發展的父母介入廣告與媒體、以及青

少年與隱私權量表進行修改而成，並且在用字遣詞

上修正為適合本研究之量表。本研究只著重在父母

介入中的「規則制訂」，再細分為「時間規則制訂」、

「內容規則制訂」這兩個變項，共 6 題。受試者被

要求回答父母是否會限制上網的時間、長度、內

容、個人資料揭露等問題。此量表採用李克特四點

量表計算，分為「從來沒有」、「很少」、「有時候」、

「經常」此四個程度，「從來沒有」設定為 1 分，「很

少」設定為 2 分，「有時候」設定為 3 分，「經常」

設定為 4 分，回答方式是請受試者依據實際狀況，

在四個選項中擇一回答。此一量表中的時間規則制

訂 Cronbach’s α達到 0.81 的高信度標準，內容規則

制訂 Cronbach’s α 達到 0.78 的高信度標準。量表

效、信度測試如表 2： 
 

表 2 父母介入隱私權之因素分析與信度測試 

 
註：表中各因素的數值為因素負荷量 

 
    第四部份是測量隱私權的關注程度。本研究參

考 Seoumi Youn 發展的量表，該量表是根據 Milne
等人關於隱私權的研究，與消費者隱私相關研究文

獻發展而成。受試者必須回答他們是否關心購物網

站在網路上蒐集他們的個人資料等問題。此量表採

用李克特（Likert scale）四點量表計算，分為「從

來沒有」、「很少」、「有時候」、「經常」此四個程度，

「從來沒有」設定為 1 分，「很少」設定為 2 分，「有

時候」設定為 3 分，「經常」設定為 4 分，回答方

式是請受試者依據實際狀況，在四個選項中擇一回

答。此一量表中的 Cronbach’s α達到 0.54 的信度標

準。量表效、信度測試如表 3： 
 

表 3 隱私權關注程度之因素分析與信度測試 

 
註：表中各因素的數值為因素負荷量 
 
4. 資料分析與解釋 
 
4.1 研究樣本人口特徵描述 
 
    本研究有效樣本（Ｎ= 241）中，男生佔 55.6%，

共 134 人；女生佔 44.4%，共 107 人。四年級生佔

33.2%，共 80 人；五年級生佔 34.4％，共 83 人；

而六年級生佔 32.4%，共 78 人。在上網時間的部分，

週一到週五有高達 39.4%的學童是不上網，其次

24.1%的上網時間是 30 分鐘以下；至於週末則有

27.4%的學童上網時間達 2 小時以上，此結果顯示

國小學童上網的時間多為週末。 
 
4.2 家庭傳播型態與父母規則制訂介入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假設進行統計分析，一一

加以驗證。 

H1：比起以概念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形態，以

社會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型態之兒少，受到父

母較多的時間規則制訂，像是網路的使用時

間、長度。 
H2：比起以概念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形態，以

社會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型態之兒少，受到父

母較多的內容規則制訂，像是上網的內容與個

人資料揭露。 

    在假設一和假設二的驗證方面，本研究採用階

層迴歸之統計方法比較家庭傳播型態與父母介入

的影響力。本驗證以二次階層迴歸分析「家庭傳播

型態」中的「社會取向」與「概念取向」的影響，

來討論不同家庭傳播型態下，父母規則制訂介入對

於子女隱私權關注程度的關係。第一階層輸入人口

學變項，包括性別、年級、週間與週末上網使間。

第二階層則輸入家庭傳播型態的社會取向與概念

取向。表5呈現階層迴歸之統計結果。 
    結果發現，在「時間規則制訂型」的父母介入

方面，第一階層迴歸分析中，只有「週間使用網路

頻率」的影響達顯著（β = -.256, p <0.01），而且影

響為負向，即父母越多時間規則制訂，子女在週間

上網的頻率越低。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中，週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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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路頻率（β = -.253, p <0.001）依舊是對時間規

則制訂具有預測利。而控制了人口學變項後，兩種

取向的家庭傳播型態之中僅有「社會取向」（β = 
0.249, p <0.001）對於時間規則制訂的影響達顯著。

也就是控制了人口學變項後，以社會取向為主的家

庭傳播型態，比起以概念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形

態，父母會有較多的時間規則制訂。整體看來，在

第一階層中，只投入人口變項時，週間使用網路頻

率能解釋的變異量為9.8%。第二階層再加上家庭傳

播型態之社會取向的預測力，解釋變異量增為

26%。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之VIF皆小於2
之標準，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在「內容規則制訂」的父母介入方面，第一階

層迴歸分析中，有「性別」（β = -.163, p <0.05）與

「年級」（β = 0.150, p <0.05）的影響達顯著。其中

「性別」的影響為負向，即女生較男生多受到父母

介入的影響；而「年級」的影響為正向，表示越高

年級的兒少，在內容規則制訂方面較多受到父母的

介入。 
    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性別」、「年級」

不具預測力。此外，控制了人口學變項後，兩種取

向的家庭傳播型態之中僅有「社會取向」（β = 0.347, 
p <0.001）成為顯著的預測變項，意即以社會取向

為主的家庭傳播型態，比起以概念取向為主的家庭

傳播形態，父母會有較多的內容規則制訂。整體看

來，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人口變項時，兩個人口

變項能解釋的變異量為 6.2%。第二階層再加上家庭

傳播型態的預測力，解釋變異量增為 25.8%。同樣

經過共線性檢測，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在「社會取向」家庭傳播

型態中之兒少，父母給予較多的時間規則制訂以及

內容規則制訂。假設一、假設二獲得支持。 
 

表 5 家庭傳播型態 

 

說    明：*：p <.05，**：p <.01，***：p <.001。 
 

4.3 父母規則制訂介入與兒少隱私關注程度 

RQ1:時間規則制訂與兒少關注隱私程度的關聯為

何？ 
RQ2：內容規則制訂與兒少關注隱私程度的關聯為

何？ 
RQ3：時間規則制訂介入與兒少保護隱私權之態度

的關聯為何？ 
RQ4：內容規則制訂介入與兒少保護隱私權之態度

的關聯為何？ 

    在研究問題 1~4 的驗證方面，本研究採用階層

迴歸之統計方法比較家庭傳播型態與父母介入對

於兒少在隱私權關注程度與保護隱私權態度的影

響力。本研究以三次階層迴歸進行分析。第一階層

輸入人口學變項，包括性別、年級、週間與週末的

網路使用頻率。第二階層輸入家庭傳播型態之概念

取向與社會取向。第三層輸入父母介入之時間規則

制訂與內容規則制訂。表 6 呈現階層迴歸之統計結

果。 
    在「隱私權關注程度」方面，第一階層迴歸分

析中，只有「年級」的影響達顯著（β = 0.239, p 
<0.001），而且影響為正向，即越高年級的兒少對

於隱私權關注的程度越高。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

中，「年級」依舊對隱私權關注程度具有預測力。

而控制了人口學變項後，兩種家庭傳播型態之中僅

有「社會取向」（β = 0.196, p <0.01）對於隱私權關

注程度的影響達顯著。也就是控制了人口學變項

後，在以社會取向所形成的家庭傳播型態中的兒

少，對隱私權關注的程度也越高。第三層的迴歸分

析中，「年級」依舊對隱私權關注程度具有預測力，

但「社會取向」則不具預測力。在控制了人口學變

項、家庭傳播型態後，兩種父母介入之規則制訂之

中只有「時間規則制訂」（β = 0.146, p <0.05）成為

顯著的預測變項，意即當父母在時間規則制訂的介

入越多時，子女對隱私權關注的程度也會越高。整

體看來，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人口變項時，年級

能解釋的變異量為6.9%。第二階層加上社會取向的

預測力，解釋量增為19%。第三階層再加上時間規

則制訂的預測力，總解釋變異量增加為34.8%。此

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知VIF皆小於2之標準，

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在保護隱私權態度方面，本研究調查兒少認為

學校應該更積極教導保護隱私權的觀念之態度。在

第一階層迴歸分析中，只有「性別」的影響達顯著

（β = -.173, p <0.05），而且影響為負向，表示女生

較男生更認為學校應積極教導保護隱私權的觀

念。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性別（β = -.156, p 
<0.05）依舊學校教育具有預測力。而控制了人口學

變項後，家庭傳播型態當中僅有「社會取向」（β = 
0.164, p <0.05）對學校教育的影響達顯著。也就是

控制人口學變項後，在以社會取向為主的家庭傳播

型態中之兒少，更認為學校應積極教導保護隱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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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念。第三階層迴歸分析中，性別與社會取向不

再具有預測力。而控制了人口學變項、家庭傳播型

態後，「內容規則制訂」（β = 0.233, p <0.05）對學

校教育的影響達顯著，也就當父母在內容規則制訂

的介入越多時，學童更認為學校應積極教導保護隱

私權的觀念。整體來看，在第一階層只投入人口變

項時，性別能解釋的變異量為 3.3%。第二階層加上

社會取向的預測力，解釋變異量增為 9.3%。第三階

層再加上內容規則制訂的預測力，總解釋變異量增

加到 20%。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知 VIF 皆

小於 2 之標準，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得知，受到越多時間規則

制訂的兒少，對隱私關注程度越高。受到越多內容

規則制訂的兒少，則對保護隱私權之態度越正向。 
 
表 6 父母規則制訂介入對兒少保護隱私權態度 

 
說    明：*：p <.05，**：p <.01，***：p <.001。 
 
4.4 兒少隱私關注程度與保護隱私權之態度 
 
H3：兒少關注隱私程度與其保護隱私權之態度呈現

正相關。 

    在假設三的驗證方面，同樣採用階層迴歸之統

計方法比較兒少對隱私關注程度與其保護隱私權

之態度的影響力。本研究以四次階層迴歸分析兒少

對隱私關注程度的影響。第一階層輸入人口學變

項，包括性別、年級、週間與週末使用網路頻率。

第二階層輸入家庭傳播型態之概念取向與社會取

向。第三階層輸入父母介入之時間規則制訂與內容

規則制訂。第四階層則輸入兒少對隱私關注程度。

表 7 呈現階層迴歸之統計結果。由於表 7 中第一階

層到第三階層的迴歸分析，結果皆與表 6 之結果相

同，故此處不再贅述。 
    在學校教育方面，第四層迴歸分析中，內容規

則制訂仍舊具有預測力。控制了人口學變項、家庭

傳播型態、父母介入等變項後，「隱私關注程度」

（β = 0.175, p <0.01）對於學校教育的影響達顯著，

且影響為正向。也就是對隱私關注程度越高的兒

少，更認為學校應該多多教育關於隱私權保護之知

識。整體看來，在第一階層只投入人口變項時，性

別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3.3%。第二階層加上社會取

向，解釋變異量增加為 9.3%。第三階層加上內容規

則制訂後，解釋變異量增為 20%。第四階層再加上

隱私關注程度的預測力，總解釋變異量增加至

33.3%。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之 VIF 皆小

於 2 之標準，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由以上分析結果得知，對隱私關注程度越高的

兒少，對保護隱私權態度就越正向，也就是說對隱

私關注程度越高，就越會保護隱私權。因此，假設

三獲得支持。 
 

表 7 兒少隱私關注程度與保護隱私權之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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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p <.05，**：p <.01，***：p <.001。 

5. 結論與建議 
 
    自從傳播學者 McLeod 和 Chaffee 提出四種類

型的家庭傳播型態之後，國外許多學者前仆後繼地

投入相關主題的研究，已累積了大量的研究成果。

早期學者們多將家庭傳播型態或父母介入運用在

傳統媒體的研究上，像 Moore 和 Moschis（1978）
曾發現家庭傳播型態會影響子女受廣告影響的程

度（羅文輝、鍾蔚文，1988）。近年來則陸陸續續

將家庭傳播型態運用在網路上，尤其是國內，甚少

有將家庭傳播型態運用在網路隱私權上做研究。本

研究證實國內家庭傳播型態與父母規則制訂介

入，對於兒少的隱私關注程度與保護隱私之態度是

有影響的。 
    本研究發現以社會取向家庭傳播型態為主的

兒少，他們會受到父母較多的規則制訂之介入，包

括時間規則制訂，父母會限制他們使用網路的時間

及長度；也包含內容規則制訂，父母會限制他們不

能上哪些網站。此結果呼應了 Fujioka 和 Autstin
（2002）之研究發現：社會取向家庭傳播型態之父

母較強調順從，會限制子女使用媒體的行為。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父母規則制訂介入與兒

少對隱私關注呈現相關性。Moscardelli 和 Divine
（2007）的研究指出，社會取向家庭傳播型態對兒

少的隱私關注並無相關性。然而，本研究將家庭傳

播型態與父母規則制訂介入交互作用後，發現社會

取向家庭傳播型態中的兒少，對隱私關注程度與隱

私保護態度有正向相關，意即社會取向家庭傳播型

態中的兒少，對隱私關注程度越高，也越傾向保護

隱私權之態度。 
    另外，本研究結果顯示兒少對隱私關注之程度

與其保護隱私之態度呈現正向相關，也就是對隱私

關注程度越高的兒少，越傾向會保護其網路隱私

權。此結果與 Sheehan 和 Hoy（1999）的研究相同，

他們指出當兒少對線上隱私關注程度增加時，他們

越會保護自己免於受到隱私權風險之危機。 
    根據兒盟的「2012 年兒少網路行為調查報

告」，超過五成以上的孩子在使用 Facebook 時不懂

保護自己的個人資料。白絲帶工作站在 2005 年的

「青少兒網路安全素養調查報告」亦顯示，近四成

的學童不知道或不懂個人資料安全保護。如何讓這

些數據下降，尤其是當這群網路新世代的生活型態

逐漸改變，娛樂、消費習慣大不同於以往，讓這群

網路原住民的兒少們儘早學習保護網路隱私權之

識讀能力是當前相當重要的課題。 
    除了父母應積極介入子女的網路使用狀況，給

予正確的指導，使其提高對網路隱私權之關注與保

護之態度。學校教育也應該同步加強對網路資訊、

媒體識讀之能力與知識，教導兒少網路資訊的分級

制度、網路內容的虛實、以及保護個人資料的重要

性，避免其受到不必要的困擾與恐慌，也避免個人

資料被濫用的風險，替兒少打造一個良善的網路環

境，並且保障兒少能享有優質的網路環境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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